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质应急监测车

运维管理服务采购综合评分法
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成员包含技术、经济等方面专业人员，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评审依据：本评审办法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审方法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评分细则（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二位）：

（一）价格分:（25分）

1、评审价为供应商的最终成交价

2、以进入比较与评价环节的最低的评审价为基准价，基准价得分为25分。

3、投标供应商价格分=最低投标供应商评标报价金额/投标供应商评标报价金额×25分

（二）项目实施方案分（40分）

1.实施方案分（满分20分）

投标供应商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质应急监测车运维管理服务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涵盖系统日常维护、故障检修和质量控制、异常情况（数据）提醒报告等内容。根据实施方案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各项技术服务方案措施方案详细程度、工作进度、质量控制、人员投入、故障维修时效、应急响应时间等内容进行评审，其中：

一档（10分）：实施方案符合项目基本要求，工作流程、人员配备、工作措施、工作方法、工作手段等基本规范，且运维管理服务控制措施、质量控制措施、故障检修保障机制和应急响应有一定可操作性，满足工作时限要求。

二档（15分）：实施方案详细、合理，符合项目要求。工作流程、人员配备、工作措施、工作方法、工作手段等规范且可操作；运维管理服务控制措施详细可行；公司内部事务管理制度完善；运维管理质量控制措施可行；运维管理数据检查、质量控制以及反馈纠正措施详细；故障检修保障机制完整且具有明确的预防和补救措施应急预案，如遇水质污染应急事件，必须保证2小时内能响应。

三档（20分）：实施方案详细、科学、合理，除符合项目要求外，提高额外保障服务。工作流程、人员配备分工合理、工作措施、工作方法、工作手段等规范、详细，可操作性强；列出运维管理工作进度计划表，进度控制措施详细、科学；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完善，有明确详尽的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措施，并落实到具体负责人；运维数据检查、质量控制全面、科学、合理；有故障检修保障机制且可操作性强；有合理可行的应急运维预案，充分考虑多种突发情况，具有有效的预防和补救措施，如遇水质污染应急事件，必须保证1小时内能响应。
2、服务方案分（满分20分）

对供应商的服务承诺和管理措施的合理性科学性，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估：

一档（10分）：主要内容的编制思路合理，管理措施及售后服务承诺基本满足本项目需求；

二档（15分）：主要内容的编制思路合理，管理措施及售后服务承诺完整、可行，有具体的设计工作安排，能够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档（20分）：在二档基础上，设计工作安排完善，与本项目建设各相关方协同工作、信息交流与传达方式的分析和阐述详尽，设计管理组织及售后服务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三）业绩信誉分（15分）

投标供应商近3年来（从2019年1月1日起算），在广西区内承担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的运维管理服务项目业绩的，每项业绩得2分，该项满分15分。投标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否则不计分。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①合同，必须包含金额、签订合同双方的名称及印章、合同标的等；②验收材料及相关业主意见等。

（四）拟投入本项目实施人员、办公场所配备分（20分）

1.在桂林市区内有固定办公场所，满分10分

在桂林市区内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得10分，没有不得分。

投标供应商提供以上固定办公场所不动产证或办公场所租赁合同（租赁期至少到本项目运维服务期限结束）。
2.项目投入技术人员，满分10分

项目投入技术人员：供应商有1人常驻桂林市，负责日常运维工作，得5分。供应商有2人及以上常驻桂林市，负责运维工作，得10分。常驻桂林市的运维技术人员从事水质应急监测车运维管理服务的年限≥2年得10分，1～2年得5分，＜1年不得分。

投标供应商提供以上人员聘任合同及缴纳社保证明材料，职称证书、运维服务记录等证明资料（所有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综合得分＝（一）+（二）+（三）+（四）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由评标小组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评选成交供应商。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评审得分相同且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推荐（按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技术得分相同的按照技术需求偏离分由高到低排序）。评审得分、报价、技术得分、技术需求偏离分均相同的，由评标小组随机抽取推荐。


